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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 4月 27日，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召开“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

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评审会，项目参会单位有建设单位：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及报告编制单位：云南尘清环境监测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云南省设计院；

施工单位：大理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昆明风行防水材料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云南

镕城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环评单位：云南省环境科技服务中心。会议特邀 3名专家（验收

工作组名单附后）进行评审。验收工作组在现场勘查、听取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该项

目建设情况介绍和云南尘清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情况汇报后，对照《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技术规范/指南、经认真审阅验收资料、咨询相关问题和充分讨论后，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

建设单位：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地址：位于弥渡县城西北部甘枝箐，场址中心坐标为东经 100.471023°，北纬

25.443857°。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规模为生活垃圾收运处理量 70t/d，总库容 70.75 万 m³，工程总占

地面积 151.6 亩；包括填埋场和管理区。

项目投资：项目实际总投资 2799.29 万元，环保投资为 836.55万元，占总投资的 29.9%。

验收范围：验收范围为垃圾填埋场、调节池、截洪沟、雨污分流排水、填埋场导排气体、

防渗设施、配套弥城镇垃圾中转站一座等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过程环保审批情况：2006 年 10 月，云南省环境科技服务中心编制完成《云南省

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006 年 11 月 3 日，获得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关于《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大环评管[2006]38 号；

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于 2008 年 12 月开工建设，2009 年 12 月 20 日竣

工，2011 年初投入运行至今。项目因在开展可研初设及施工设计阶段，国家政策法规对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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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埋场产生的渗滤液处理方式为可采用自然蒸发方式及回喷方式处理，但是，在项目按照“渗

滤液处理方式采用自然蒸发方式及回喷方式处理”施工建设末期，根据新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 代替 GB16889-1997）的要求：

“生活垃圾填埋场应建设渗滤液处理设施，以在填埋场的运行期和后期维护与管理期内对渗滤

液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导致弥渡县垃圾处理厂项目无法完成验收，加之，弥渡县在改垃

圾填埋场之前，没有任何有效的垃圾处理场所，原有的垃圾就是找有条件的山坳随意倾倒，造

成了很大的环境污染，迫于急需解决垃圾填埋的客观实际问题，上述两个原因导致了该项目未

竣工环保验收就投入使用。建设单位已向环保主管部门报备项目未验先投原因。

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已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封闭使用，产生生活垃圾

均由华润垃圾焚烧厂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

环保机构及环境管理规章制度执行情况：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环境管理

由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定员定岗专项负责。项目制定的环保规章制度主要有《环境保护责

任制》、《环境污染防治管理制度》、《渗滤液处理站管理制度》、《环保设施管理制度》、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目前，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环保岗位人员配置

到位，环境管理规章制度较完善，满足环保管理要求。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变更情况如下：

1、因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在运行过程中渗滤液处理方式采用自然蒸发

方式及回喷方式处理已达不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相关要求，

2019 年 4 月，建设单位安装一套 30m³/d 渗滤液处理装置来综合有效处理填埋场产生渗滤液达

标排放，该项目已获得大理市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环评批复，目前处于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过程

中，不在本次验收方位之内。获批后，垃圾填埋场产生渗滤液从原来的回喷方式改变为经渗滤

液处理装置处理后达 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表 1 中一级 A 标准排

放。项目渗滤液处置方式的变更符合现今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减小了地表水体的污染，削弱

了地下水污染的风险，对环境保护起到了促进性作用。

2、环评要求填埋导排气体导出垃圾填埋体后需设燃烧装置处理废气，项目运行至今因导

排废气达不到燃烧条件，未设置燃烧装置，实际采用分散排放方法稀释排放导排废气。据现场

核实，项目 2Km 范围内均无居民居住区、风景名胜区等环境敏感点，项目管理人员较少且不再

厂区食宿，不会构成对环境的影响及人体健康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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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在运行过程中因渗滤液处理方式采用自然蒸发

方式及回喷方式处理，不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相关要求，

导致一直未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根本原因为项目在开展可研初设及施工设计阶段，国家

政策法规对垃圾填埋场产生的渗滤液处理方式为可采用自然蒸发方式及回喷方式处理，但是，

在项目按照“渗滤液处理方式采用自然蒸发方式及回喷方式处理”施工建设末期，根据新发行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 代替

GB16889-1997）的要求：“生活垃圾填埋场应建设渗滤液处理设施，以在填埋场的运行期和后

期维护与管理期内对渗滤液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导致弥渡县垃圾处理厂项目无法完成验

收，加之，弥渡县在改垃圾填埋场之前，没有任何有效的垃圾处理场所，原有的垃圾就是找有

条件的山坳随意倾倒，造成了很大的环境污染，迫于急需解决垃圾填埋的客观实际问题，上述

两个原因就导致了该项目未竣工环保验收就投入使用。建设单位已向环保主管部门报备项目未

验先投原因。

综上，经可行性分析后，以上变更对环境影响程度在可控范围内，无新增污染物，不属于

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3.1 废气

项目运行期产生的废气主要为垃圾填埋场挥发的大量恶臭性气体、弥城镇垃圾转运站产生

的恶臭性气体。

①转运站无组织废气

弥城垃圾转运站产生的无组织废气主要为恶臭性气体，垃圾在转运、压缩过程中会产生恶

臭性气体，主要为硫化氢、氨等恶臭源。通过厂房隔离、绿化吸收、换气等措施，降低恶臭气

体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②垃圾填埋场无组织废气

垃圾在填埋以后会产生大量的废气，含有甲烷、氨、硫化氢、二氧化碳等，这些气体成分

均为强烈的恶臭源。同时垃圾渗滤液在回喷时，通过蒸发作用而产生大量的恶臭气体。项目通

过垃圾覆土、种植绿化隔离带及空气扩散，能降低恶臭污染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2 废水

项目运行期的废水主要是弥城转运站生活污水、垃圾渗滤液和填埋场垃圾渗滤液。

①转运站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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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弥城垃圾转运站工作人员共 16 人，均不在厂区食宿，产生的及少量舆洗废水经沉淀

后进入市政污水管网。

②转运站垃圾渗滤液

项目转运站仅为垃圾中转，无垃圾长期堆放，产生的垃圾渗滤液较少，估算日产生量约为

0.8m³。产生的垃圾渗滤液通过压缩机自带的收集系统收集后由罐车运送至填埋场渗滤液处理

系统进行处理。

③填埋区垃圾渗滤液

填埋区现垃圾渗滤液产生量约为 30m³/d，渗滤液通过预先铺设的渗滤液导排主次盲沟进入

渗滤液调节池，通过渗滤液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入地表甘枝箐，一部分进入清水池预存后作为

项目区绿化或洒水降尘。

3.3 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运行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如填埋场推土机、挖机等的噪声，这些设

备的噪声源强一般为 60～90dB(A)，项目内主要是通过采用低噪声机械设备、生物降噪及距离

衰减等措施来降低噪声的辐射。

3.4 固体废物

填埋区固废：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来源于填埋区的废纸、塑料等能被风吹起的轻飘物

质和在对垃圾进行覆土时取土、运土、装卸、压实过程中产生的扬尘及大风扬起的路面尘土，

项目垃圾填埋区域设置有防飞散网来阻挡易飞物的扩散。

管理人员生活垃圾：项目管理人员产生生活垃圾收集后投放于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理。

3.5 防渗措施

根据项目施工期监理单位<云南镕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记录及施工期环境监察记

录，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中土建工程施工单位为大理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防渗工程施工单位为昆明风行防水材料有限公司；项目总体工程于 2009年 12月 25

日通过工程初验收，防渗工程于 2010年 3月 15日通过环保预验收。经查阅资料，项目垃圾填

埋工程采取具体防渗措施如下：

（1）库区防渗：库区防渗采用两布一膜结构，库底选用 2.0mmHDPE膜，上铺 500g/m2

土工布一层，下铺 300g/m2土工布一层，粘土防渗层为 1000mm压实粘土层。

（2）调节池防渗：①库底沿主冲沟布置主盲沟，断面采用梯形断面，分 A、B两种断面，

A型断面尺寸为下底宽 600mm，上宽 1200mm，深 700mm，B型断面尺寸为下底宽 7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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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宽 1500mm，深 700mm。在盲沟内敷设高密度聚乙稀(HDPE) 穿孔排水管，管径 DN350。主

盲沟中的 HDPE管穿越垃圾坝底至渗滤液调节池。②依地形在填埋区内布置次盲沟与主盲沟

相连，次盲沟断面 300x300，内敷设穿孔排水管，管径 DN200。在各主、次盲沟交汇点（间距

50m左右）的竖向设集水石笼(兼作导气管)，石笼直径 1200mm，管中填充粒径 20~50mm卵石。

通过以上排水系统，垃圾渗滤液可重力自流排放渗滤液调节池。

为监控防渗系统的防渗效果，在填埋场设置 4个地下水监测井，定期抽验地下水水质情况，

如果发现有渗滤液渗漏到地下，立刻启动应急补救措施，防止污染地下水。

四、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防渗工程于 2010年 3月 15日通过环保部门预验收，项目垃圾填埋工程采取具体防渗

措施如下：

防渗方案为单层复合衬里防渗系统。在填埋库区四周做垂直防渗结构，增加工程施工和运

行的安全性。采用水平防渗与垂直防渗相结合的防渗系统。

2、防渗层结构：垃圾填埋场采用土工膜进行水平防渗。土工膜采用 2.0mm厚的高密度聚

乙烯（HDPE）。

3、地下水导排系统：地下水导排系统为填埋库区底部和边坡施工的 30cm 厚度的碎石层和

盲沟所组成的排水体系。支管间距为 50m，HDPE 多孔管最终从坝底部穿出，接入场外排水渠。

4、雨水导排系统：雨水导排系统由场外径流截排设施和场内径流截排设施等组成，可有

效地减少进入垃圾填埋体的径流量。

（1）场外径流截排设施：包括沿库区垃圾最终填埋边界线设置的环库截洪沟和在库区车

道上设置的排水边沟，可将垃圾填埋体以外区域的地表径流截排至场外天然水沟。

（2）场内径流截排设施：即填埋平台面排水设施。其作用是减少雨水对覆盖土的冲刷和

向垃圾堆体的渗漏。已完成填埋作业坡面上的径流由各分层平台内侧的 DN400半圆形排水沟

分别接入环库截洪沟，然后排入场外天然水沟。

5、渗滤液导排及处理系统：项目建设垃圾渗滤液导排收集及处理系统，将填埋区的垃圾

渗滤液排放到调节池后进入渗滤液处理站进行处理，有效防止垃圾渗滤液对地下水的污染。

6、地下水水质监测：为监控防渗系统的防渗效果，在填埋场设置 4个地下水监测井，定

期抽验地下水水质情况，如果发现有渗滤液渗漏到地下，立刻启动应急补救措施，防止污染地

下水。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编制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 2020年 1月 13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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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备案。项目制定有环境风险源监控措施，可燃气体爆炸、

填埋场火灾事故防范措施，渗滤液污染地下水和地表水事故防范措施，堆体溃坝事故防范措施，

渗滤液调节池预防措施。

五、项目环境影响监测结果

5.1 污染物排放情况

5.1.1废气

项目4个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中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为0.535mg/m³，满足《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排放限值要求；氨最大排放浓度为0.71mg/m³，硫化

氢最大排放浓度为0.0004mg/m³，臭气浓度最大值为19（无量纲），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4554-93）表1中二级标准排放限值。项目厂界无组织废气达标排放。

项目 2个甲烷监测点中，渗滤液调节池边缘甲烷最大监测值为 2.01×10-4%，垃圾填埋场

气体导排口甲烷最大监测值为 2.09×10-4%，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6889-2008）中限值要求，即：（1）填埋工作面上 2m以下高度范围内甲烷的体积分数

应不大于 0.1%；（2）生活垃圾填埋场应采取甲烷减排措施；当通过导气管道直接排放填埋气

体时，导气管排口的甲烷的体积分数不大于 5%。

5.1.2废水

项目 30t/d渗滤液处理站所排废水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

总磷、总氮、色度、浊度、石油类、动植物油、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氯化物、粪大肠

菌群、总汞、总铅、总铬、总镉、总砷、六价铬、甲苯、二甲苯、挥发酚各指标浓度均满足

GB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 1一级 A 标准、表 2、表 3中相应标准限值

要求。项目废水达标排放。经过对比进出口监测数据得出各指标处理效率为 75.8~99.8。

5.1.3厂界噪声

项目厂界噪声 6个监测点连续两天监测结果最大值分别为昼间 57.8dB（A）、夜间 48.4dB，

厂界噪声值均达到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区标准限值要求。

项目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5.1.4固体废物

填埋区固废：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来源于填埋区的废纸、塑料等能被风吹起的轻飘

物质和在对垃圾进行覆土时取土、运土、装卸、压实过程中产生的扬尘及大风扬起的路面尘土，

项目垃圾填埋区域设置有防飞散网来阻挡易飞物的扩散。



7

管理人员生活垃圾：项目管理人员产生生活垃圾收集后投放于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理。

项目固废做到合理处置，处置率 100%。

5.2 排放总量核算

项目渗滤液排放口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0.087t/a，氨氮排放量为：0.006t/a，总磷排放量

为：0.00009t/a。（注：总磷检测结果低于方法检出限，本次总量按照检出限值 0.01mg/L进行

核算）。

六、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6.1地表水环境质量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嗞雄河上游大坝水库、项目收纳水体下游甘枝箐 2个监测点中 pH、

粪大肠菌群、高锰酸盐指数、溶解氧、氨氮、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总磷、

总氮、挥发酚、氯化物、氰化物、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六价铬、铜、锌、硒、

砷、汞、铅、铬、镉、甲苯、二甲苯等监测指标浓度均满足《地表水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中Ⅲ类标准要求。

6.2地下水环境质量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上游地质勘查钻探井、项目区内地下水监测井、项目调节池坝区南

侧约 150m处地下水监测井和项目下游老杨桥监测井 4个监测点的 pH、总大肠菌群、硝酸盐、

亚硝酸盐、硫酸盐、高锰酸盐指数、碳酸根、碳酸氢根、氨氮、挥发酚、氰化物、总硬度、氟

化物、氯化物、溶解性总固体、六价铬、砷、汞、铅、镉、铁、锰、铜、锌、钙、镁、钠、钾

等监测指标浓度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要求。

综上，根据验收监测和调查结果，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废气、废水、

噪声及固体废弃物均已按照环评及批复中对策措施进行了有效控制，并对造成环境影响的污染

物建设相应环保设施，各环保设施均正常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工程建设对周围环境影

响可以接受。

七、验收结论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4号）‘第八条’内容所述，

经验收组认真讨论审议后认为，“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环保手续齐全，项

目建设内容与环评相比无重大变动，各项环保设施按要求落实，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相关标准，

同意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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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后续要求

1、加强垃圾处理场的管理，强化岗位培训，确保渗滤液收集设施正常，杜绝渗滤液外溢

污染事故发生。

2、规范项目区内管理标识，加强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土地利用控制，设置警示标志，发

现居民和单位进入时，应及时书面报告地方政府有关部门，避免产生环境纠纷。

3、加强地下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监测，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

境局弥渡分局。

4、办理封场后相关环保手续。

5、尽快安装调试完成渗滤液处理站废水排口在线监测设备，并组织验收，尽快投入使用。

6、按照《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中关于地下水水质监测井的

布置要求，尽快完成渗滤液调节池大坝下游 30m 处甘枝箐地下水监测井的建设，并定期对地下

水进行监测，记录封场后地下水水质情况。

7、尽快完善渗滤液处理站，新街垃圾转运站、寅街垃圾转运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

九、验收人员

详见附件《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名单》。

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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